绝缘材料新产品质量可信推介实施细则

1．目的

行业协会组织新产品质量可信推介活动的目的是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帮助企业推广新产品，利用推介新产品的机会，向应用行业大力推广和宣传，在为应用行业服务的同时也为本行业办实事。

2．依据和原则

推介活动的依据是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中电协（2006）第098号文（见附件）。

推介活动的原则为：①自愿的原则；②不为赢利的原则。

3．范围

推介范围限于新产品，不涉及定型产品，不采用过去既抽样又检测的复杂程序（与过去的产品评优不同）。

凡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为新产品：

第一类：国内首次出现的新品种；

第二类：采用新的工艺路线制造的老品种；

第三类：近期产出的新型号；

4．新产品分级方法

A级：1）提供实验室样品；2）有国家授权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3）有应用单位的应用报告。

B级：1）有国家授权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2）有应用单位的应用报告；3）已形成批量生产。

分级的目的是向应用行业说明其风险级别，显然A级风险最大，B级风险最小。

5．推介小组的产生方法

推介小组人数由11～15人组成，人员由秘书处提出，正、副小组长各一名，由组员选举产生。

6．程序

1）申请单位提供描述性说明、同时提供样品以及相关证据，如国家授权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应用单位的应用报告（包括应用量）、批量生产证明等。
2） 申请单位预先向秘书处提供证明材料，经秘书处初审后，组织实施评审。

3） 由推介小组先对材料进行审议，然后投票决定推介。推介票如附件1所示。

4） 经推介小组投票，获得票数超过半数（不含半数）的为（A级、B级）质量可信新产品，票数统计可以将B票加到A票中，而A票不能加到B票中。

7．发布

推介的质量可信新产品经机械工业电工材料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复测（仅对申请单位主张的数个指标复测，抽检2～3个其它指标）合格，然后经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绝缘材料分会理事长或授权专家审定后交秘书处公示后发布。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绝缘材料分会

2006年6月

附件1：

绝缘材料可信新产品推介投票
	申报

单位
	产品名称
	申报

A或B
	是否

新产品
	同意（填A或B）
	反对（填A或B）
	弃权

	
	
	
	
	
	
	

	
	
	
	
	
	
	

	
	
	
	
	
	
	

	
	
	
	
	
	
	

	
	
	
	
	
	
	

	
	
	
	
	
	
	

	
	
	
	
	
	
	

	
	
	
	
	
	
	

	
	
	
	
	
	
	

	
	
	
	
	
	
	

	
	
	
	
	
	
	

	
	
	
	
	
	
	

	
	
	
	
	
	
	

	
	
	
	
	
	
	


注：1）是否新产品一栏，你认为是则打√，此时后面各栏你认为是A的则填A，你认为是B的则填B，申报B可填A，但申报A不可填B（如填B则作废）；你认为否则打×，此时后面各栏可不填。

